附件1

武汉市2024年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推进工作要点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以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工作为载体，瞄准新质生产力，推进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加快建造方式的转变，推进建筑业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武汉建造”向“武汉智造”迈进。
二、工作目标
2024年，大力推进智能建造发展，完善政策制度，编制智能建造相关标准规范，推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编制智能建造技术产品和科技成果推广目录；培育智能建造产业，建设试点示范工程，推动生产企业向智能化工厂转型，推动试点项目和基地落地，打造智能建造试点示范项目20个，试点示范工厂与园区6个。
三、工作要点
（一）完善政策制度
1.完善政策体系。持续推进《武汉市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尽快出台支持我市BIM技术运用和智能建造发展的政策措施文件，打造基于BIM技术的报规、图审、招投标、工地监管、交付和审计6项行政审批流程，构建有利于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政策体系。（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完善标准体系。编制《武汉市智能建造技术目录》，进一步明确智能建造技术实施路径和技术指标，逐步完善智能建造评价体系。开展智能建造体系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建筑工业化、BIM设计、智慧工地、智能装备、数字档案等智能建造领域标准体系。（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经信局）
（二）培育智能建造产业
3.完善并发布产业链图谱。大力发展智能建造产业，积极开展招商工作，引进一批智能建造项目，组织策划招商活动不少于2场，协助签约项目不少于4个。（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投资促进局、各区人民政府〈含开发区、长江新区、东湖风景区管委会，下同〉）
4.建设智能建造产业园区。引导智能建造骨干企业入园，支持园区构建孵化器与加速器等。鼓励智能建造智能装备、设备类企业开辟建筑造楼机、建筑机器人等业务赛道，智能建造建筑数字类企业开辟助力行业转型的数字化业务赛道，指导智能建造试点企业参评“专精特新”和高新企业。（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经信局、市科技创新局、各区人民政府）
（三）推进BIM全流程运用
5.推动BIM应用管理平台建设。结合“湖北省智能建造BIM云平台”建设进展情况，推进BIM在工程设计、施工、竣工交付等阶段的应用，培育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1个，提升全过程监管水平。（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各区人民政府）
6.提高BIM模型建模率。在设计阶段，政府投资的重要新建项目（单体3万平米以上公共建筑、项目投资1亿元以上的市政基础设施）BIM模型建模率达到50%以上。（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房管局、市城管委、各区人民政府）
（四）打造试点示范工程
7.强化目标考核。各区、各市级平台公司每年打造不少于2个试点项目，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以及交通、水务、园林等工程项目中拓展智能建造运用场景。打造智能建造试点示范项目不少于20个，打造全过程BIM设计标杆项目不少于3个，打造智能运维试点建筑物不少于10栋。（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市园林局、市房管局、各市级平台公司、各区人民政府）
8.组织试点示范评价。组织开展第二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试点企业、试点厂区的征集遴选工作，启动第一批智能建造示范的评价工作。组织召开1-2次智能建造示范项目的现场观摩会。（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各区人民政府）
9.打造智能建筑工厂。打造智能建造试点示范工厂与园区不少于6个。推动装配式生产基地向数字化、智能化工厂转型，打造1条智能化生产示范线，鼓励首台（套）重大技术设备认定申报。（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科技创新局、市经信局、各区人民政府）
（五）推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10.推动技术研发。大力支持智能建造关键核心技术研究，积极引导各类资金投入支持智能建造科研项目，深化BIM技术、智能建造技术和绿色建筑技术的融合。（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科技创新局、市财政局、市统计局）
11.推动成果转化。开展第二批智能建造新技术产品创新服务案例的征集评选工作，引导企业依托智能建造示范项目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造智能建造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典型示范场景，发布智能建造新技术产品典型应用场景清单。（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科技创新局、各区人民政府）
（六）培育专业人才
12.强化人才培养。支持智能建造领域优质培训机构到人社局备案，提升人才培养能力，支持大专院校开设智能建造相关专业，支持院企共建智能建造产业学院。培养BIM模型技术员、装配式建筑施工员、智能楼宇管理员等新型建筑工业化和智能建造产业工人10000名。组织2场以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为培训对象的智能建造专题培训活动。（责任单位：市城乡建设局、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各区人民政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政治认识。智能建造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到试点城市建设工作中，切实按照国家、省、市要求，落实相关政策，充分认识到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适时组织召开智能建造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协调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推进各项工作顺利落地。
（二）强化目标考核，推进任务落实。坚持统筹规划、系统推进，对照《武汉市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任务分解表》，明确试点工作主要目标与重点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合理分解任务，制定智能建造工作任务清单。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加强工作调度与督办。
（三）落实属地管理，保持信息互享。各区人民政府要根据智能建造试点项目情况，按照属地原则，配合智能建造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有效开展工作，每季度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智能建造工作总结等相关信息。
（四）加强政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组织召开智慧城市与智能建造产业博览会、智能建造示范项目现场观摩会。定期发布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推进工作简报。充分依托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积极开展政策宣传、交流合作、成果推广的宣传报道，积极持续向住建部、省住建厅报送武汉市经验材料。




附件2
武汉市2024年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推进
工作要点任务分解表
	重点工作
	工作要点
	任务清单
	责任单位

	完善政策制度
	完善政策体系
	尽快出台支持我市BIM技术运用和智能建造发展的政策措施文件，打造基于BIM技术的报规、图审、招投标、工地监管、交付和审计6项行政审批流程。
	市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完善标准体系
	编制《武汉市智能建造技术目录》，进一步明确智能建造技术实施路径和技术指标，逐步完善智能建造评价体系。
	市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经信局

	
	
	开展智能建造体系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建筑工业化、BIM设计、智慧工地、智能装备、数字档案等智能建造领域标准体系。
	

	培育智能
建造产业
	建设智能建造
产业园区
	完善并发布产业链图谱。积极开展招商工作，引进一批智能建造项目，组织策划招商活动不少于2场，协助签约项目不少于4个。
	市城乡建设局、市投资促进局、各区人民政府

	
	
	引导智能建造骨干企业入园，鼓励企业开辟新赛道，指导智能建造试点企业参评“专精特新”和高新企业。
	市城乡建设局、市经信局、市科技创新局、各区人民政府

	推进BIM
全流程运用
	推动BIM应用
管理平台建设
	推进BIM在工程设计、施工、竣工交付等阶段的应用，培育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1个。
	市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各区人民政府

	
	提高BIM模型
建模率
	在设计阶段，政府投资的重要新建项目（单体3万平米以上公共建筑、项目投资1亿元以上的市政基础设施）BIM模型建模率达到50%以上。
	市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房管局、市城管委、各区人民政府

	打造试点
示范工程
	强化目标考核
	各区、各市级平台公司每年打造不少于2个试点项目，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以及交通、水务、园林等工程项目中拓展智能建造运用场景。
	市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市园林局、市房管局、各市级平台公司、各区人民政府

	
	
	打造智能建造试点示范项目不少于20个，打造全过程BIM设计标杆项目不少于3个，打造智能运维试点建筑物不少于10栋。
	

	
	组织试点
示范评价
	组织开展第二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试点企业、试点厂区的征集遴选工作，启动第一批智能建造示范的评价工作。
	市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各区人民政府

	
	
	组织召开1-2次智能建造示范项目的现场观摩会。
	

	
	打造智能
建筑工厂
	打造智能建造试点示范工厂与园区不少于6个，打造1条智能化生产示范线，鼓励首台（套）重大技术设备认定申报。
	市城乡建设局、市科技创新局、市经信局、各区人民政府

	推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推动技术研发
	大力支持智能建造关键核心技术研究，积极引导各类资金投入支持智能建造科研项目，深化BIM技术、智能建造技术和绿色建筑技术的融合。
	市城乡建设局、市科技创新局、市财政局、市统计局

	
	推动成果转化
	开展第二批智能建造新技术产品创新服务案例的征集评选工作，引导企业依托智能建造示范项目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市城乡建设局、市科技创新局、各区人民政府

	
	
	打造智能建造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典型示范场景，发布智能建造新技术产品典型应用场景清单。
	

	培育专业人才
	强化人才培养
	支持智能建造领域优质培训机构到人社局备案，提升人才培养能力，支持大专院校开设智能建造相关专业，支持院企共建智能建造产业学院。
	市城乡建设局、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各区人民政府

	
	
	培养BIM模型技术员、装配式建筑施工员、智能楼宇管理员等新型建筑工业化和智能建造产业工人10000名。
	

	
	
	组织2场以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为培训对象的智能建造专题培训活动。
	



